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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1份(0028506A00_ATTCH8.doc)

主旨：檢送修正之「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」乙份，請錄案積

極推動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方案乃著重「品德核心價值」與「行為準則」之實踐及

深耕，且為深化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推動之效能，爾後本案

將持續逐年檢討及修正。

二、本次增修內容，請各縣(市)配合辦理事項如下：

(一)「強化品德教育課程活動內涵」部分，新增二項推動方

式，以符合各界對品德教育課程推動之期待：

１、鼓勵轄屬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各級學校將品德教育納入

「學校總體課程計畫」中實施。

２、鼓勵轄屬「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」及「品德教育

特色學校」試行固定時數或固定時數推行品德教育教

學活動。

(二)獎勵與考核，增列二項內容，以落實品德教育之推動：

１、將學校品德教育推動成果與學生實質表現，列入轄屬

各級教育階段相關評鑑與調查考核之重點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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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將品德教育列為轄屬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評鑑、

校長評鑑之考核指標。

三、請各縣(市)及督導轄屬各校融入臺灣社會核心價值（正直

、善良、誠信、勤奮、進取、包容、廉潔、廉能等），積

極結合學術單位、家長團體、民間團體及媒體網路資源深

耕品德教育，並依據本方案理念及地方/學校特色需求，

併入調整擬具品德教育方案或計畫，以提升品德教育實施

的深度與廣度，培養學生兼具人文素養、專業謀生能力及

多元軟實力，進而深耕臺灣品德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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